工作内容及要求
1、 项目简介
[bookmark: _GoBack]根据《液化天然气加气机检定规程》（JJG1114-2015）规定，为满足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北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北分公司）下属项目单位北京能源LNG加气站的运营需求，现拟对2025-2028年度LNG加气机检定进行采购，本合同将由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北分公司下属项目单位根据实际需要分别与应答人签订合同。
2、 功能描述
为保障加气站计量计算准确性和交易公平性，满足华北分公司所属单位各加气站LNG加气机检定需求，现需对LNG加气机检定服务进行采办。
3、 工作标准
1. 根据《液化天然气加气机检定规程》（JJG1114-2015）规定中要求开展加气站的首次检定和后续检定。
2. 检定服务内容主要包括：最大允许误差、计量重复性、误差调整、封印设置等。
3.加气机的最大允许误差为±1.5%，测量重复性不超过0.5%，经检定合格后，出具检定合格证书。对检定误差较大或检定不合格的加气机，进行误差调整，使其符合《液化天然气加气机检定规程》（JJG1114-2015）规定中要求。
4.检定过程中使用的检定装置应符合《液化天然气加气机检定规程》（JJG1114-2015）中，对检定装置的要求。
4、 供货范围
（1）采购人与应答人的工作界面划分
采购人：根据自身要求提出采购需求。
应答人：
1、依据工作标准要求，配备检定人员开展检定服务工作，并出具能够完全反映设备现有状况的检定证书；
2、检定证书应当完整、真实、准确，能完全反映设备现有状况；
3、因采购人加气机故障等原因无法完成检定的，则不收取相应费用，最终按完成检定实际数量结算；
4、检定期间所涉及的食宿、差旅、往返运费等均由应答人负责。
（2）应答人最终交付的成果清单
提供满足采购人要求的检定服务，并出具符合计量管理要求的检定证书。
5、 工作量清单
	场站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检定周期
	备注

	官庄加气站
	LNG加气机
	台
	4
	6个月
	4机6枪

	西韩加气站
	LNG加气机
	台
	4
	6个月
	4机4枪

	高寺台加气站
	LNG加气机
	台
	2
	6个月
	2机2枪


其他：以上采购数量为预估数量，以实际订单量为准，买方不承诺最低采购量。

6、 服务期及里程碑计划
本项目供货期为3年，采用1+1+1年模式签订合同，即在每一年度合同期到期前，采购人对应答人进行履约评价，若评价合格，采购人有权根据实际需求决定继续履行或终止本合同，并书面通知应答人，每年度以此类推。如评价不合格，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合同服务期内，采购人根据自身需求向应答人发出需求订单，应答人在收到需求订单后15个工作日内到达指定地点开展服务。

7、 交付形式
交货地点包括但不限于：
	站点名称
	服务地点

	西韩加气站
	河北省石家庄市高邑县107国道中海油加气站

	官庄加气站
	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106国道东侧中海油加气站

	高寺台加气站
	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高寺台镇高寺台大桥南侧1幢


采购人采购的省份内指定的其他地址，服务地点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站点数量及服务地点可调整。
8、 验收方式及验收标准
在收到所检定LNG加气机的能够完全反映设备现有状况相关证书以及完成在属地直属计量部门备案，并开具有效发票后，支付相应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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